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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破产立法中的破产主体和破产原因 

余学金

    

    《企业破产法（试行）》已经颁布了很长的时间，而且也实际的适用了，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

的不断变化，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就企业破产立法中的破产主体和破产原因笔者提出以下的拙见： 

    一、关于破产法的概念 

    在传统的破产法的认识上，"破产"强调是一种法律的地位，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倒闭清算，可以说是

企业"倒闭"的代名词。在法律上"破产"常常被作为在债务人无力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财产对债

权人进行公平清偿的法律程序，这种法律程序主要是指破产清算程序。破产的目的是将债务人的财产强制

的加以处理在债权人当中进行公平的分配。 

    传统的破产法就意味着企业的"倒闭"，进入清算程序，是一种结果状态。往往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也逐

渐的认为"破产"就是"倒闭"，是一种失败的经营结果，在传统的观念中，大家不愿意提到"破产"这个词

语，可以说它是不讨人喜欢的贬义词。 

    现代的破产法概念，"破产"更多的作为一种事实状态，并非就意味着倒闭或导致清算程序的发生。当债

务人处于无力偿债的状态时，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可以有好多种解决问题方法，比如说，通过协商找出解

决债务问题的办法，常见的是延期付款或者延期履行，或者就是常见的向法院申请受理破产案件。另外，

破产案件即使被法院受理了，进入诉讼程序，但是无力偿债的债务人也可以寻求通过再建型程序解决问

题，而不是直接进入倒闭清算程序。通常的再建型程序有和解程序和重整程序。所以，倒闭清算不是债务

人无力偿债的必然结果。 

    笔者认为破产法的概念在观念上要加以重新认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纵深阶

段，新的形式和新的理念应该从立法上加以确立。有必要在新的破产立法中确立更为广泛的适用内容，使

它能普遍适用于现在的和以后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能和国际破产立法接轨，这就需要从概念上

从新的认识。笔者以为新破产法的概念应该更加注重法律概念，即仅仅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名词，不应该体

现褒和贬。要做到这一点主要还是从具体的法律条文中加以体现，但是首先是观念的从新认识，不妨借鉴

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经验。不可否认的是《企业破产法（试行）》在观念上已经体现出其制后和陈

旧，无法适应新形式下的经济发展和国际潮流。下面笔者将进一步谈谈自己的看法。 

    二、关于破产法的适用主体 

    在就破产法而言，作为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和确立优胜劣汰规则的机制，应当适用的范围应该更

大。而如今的企业破产法的适用范围太小，很难适应新经济形式下的经济发展的需要。什么是"市场"？简

单而言就是个人或者企业组织交易的场所，它是适合任何合法的群体进入的，只要进入这样的场所，其权

益都应该受到平等的保护，包括其存在和消亡。而今的情况是企业破产法作为一种法律机制，却仅仅适用

法人企业，对于非法人企业却排斥在外。这是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也不利于要破产的债务人重新进

入市场，更加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已经有二十几年，我们也加入了WTO，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在立法上我们的步伐也

应该跟的上。破产法的修订有待及时出台。笔者认为，新的破产法应该改变以往的做法，将适用范围应该

放的更大，理论上应该大到适用一切进入市场的主体。道理其实很简单，市场是平等主体交易的场所，进

入市场的所有主体都应该受到市场规则的约束，现在的问题，作为企业破产法却无法约束非法人企业这些



主体，只能约束部分主体--法人企业。其实在实际的市场运行中，破产的不仅仅是法人企业，其他的民事

主体也在破产的行列，而我们却不予承认，这样不利于市场的良性发展，我们不承认法人企业以外的民事

主体的破产，实际上就是将不良的市场"恶果"（姑且这样称）带入市场继续的运转，实际的情况是弊大于

利。原则上所有的民事主体都应该适用破产制度，实际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这样做的。目前争议最大

的是自然人能否进入破产程序，笔者的观点是可以的，但是需要时间，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市场经济在这方

面还不成熟，但是我们应该在新的破产立法中加以引导，等到时机成熟了，在加以立法。目前的情况是自

然人在市场中，因为自己的民事行为导致经营的失败，负债累累，短时期无法偿还胜者长期无法偿还，而

债权人紧追不放，法院作为执行的国家机构又加大这种力度。实际上不利于债权的实现也不利于自然人的

再发展。往往是这种被债台包裹的自然人远离市场，实际也是剥夺他民事主体权利。笔者认为作为自然人

如果到了无力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就可以象征性的宣布起破产，对于债权人人而言可以通过延期履行获得

清偿，作为执行机构的法院可以通过监督和申报机制迫使"破产自然人"在以后的经营中报告经营状况，等

到有足以清偿规定的债务时再加以执行。这样有利于解决执行难，也节约了国家、债权人的大量资本。至

于如何的操作我们可以逐步的实行，但是关键是要加以确定。 

    对于非法人企业而言，笔者认为在新的破产法中应作为破产的主体，对于个人独资企业和自然人合伙

企业可以结合自然人破产的规定处理，对于债务不需要自然人自己负无限责任的破产企业可以结合法人企

业破产的规定。 

    三、关于破产的原因 

    现行的《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条规定，"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的，依照本法规定宣告破产"。依照这条法律的规定，企业破产的原因是"经营管理不善"和"严重亏损"，我

们经常听到的是企业"无法清偿到期的债务"。实际的操作中我们很少谈到"经营管理不善"，常常听到的

是"严重亏损"和"无法清偿到期债务"，说到底是"资不抵债"。而实际的情况也是如此，企业的破产有很多

的原因，在破产程序的过程中也很少去追究企业破产的原因，那是经济学家的工作，法律仅仅是将破产企

业从法律上清除出市场。既然实际的情况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在破产的原因上废言呢？过多的强调企业破

产的原因，只会增加破产法的适用范围，这样不利于实际的解决问题，也增加了我们实际操作的困难。 

    作为市场的主体要被淘汰出局，只要达到一般的原因就够了，即"资不抵债"就行了。其实各国在破产立

法方面也是这样做的。只要债务人确实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就可以宣告该债务人破产，不必要过多的追究

什么原因造成破产的，这样有利于解决问题，主要有利于债权人实现自己的债权。目前我国对于破产的原

因强调的比较多，而且采用了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规定，在《企业破产法》第三条中就规定了国有企业的

破产原因，其中有三项事实构成：其一，企业经营不善；其二，严重亏损；其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这

意味着，国有企业要想破产就必须综合三方面的原因，实际的情况"经营不善"的标准也是无法确定的。至

于"严重"亏损到什么程度才到破产，目前也无明确的界限。关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最高院的司法解释

强调三个要件：第一，债务清偿期限已经届满；第二，债务人已经要求清偿；债务人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该条还规定了重要的一点，债务人停止支付到期债务并呈持续状态，如无相反的证据，可以推定为"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 

    对于非国有企业的破产原因，《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企业法人因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到期债

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还债，债务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还债"。这

里有两项事实构成：第一，严重亏损；第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的破

产原因要宽松的多。 

    另外根据《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商业银行的破产原因仅由"不能支付到期债务"一项事实构成。 

    对于破产企业而言"资不抵债"是面临破产的首要条件，但是仅仅这一点还不能说企业必须破产了。最高

法院关于破产的司法解释就提到了"债务人停止支付到期债务并呈持续状态，如无相反的证据，可以推定

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这一解释实际上是将停止支付作为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的一种判断标准对待的，

是有一定道理的。关于这一点的理解，笔者认为，在债务人停止支付到期债务的时候，已经侵犯了债权人

的合法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是很好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也极大的减少了，债

权人的举证责任，但是债务人可以提出相反的证据加以反驳来推翻"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推定。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应当将"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作为破产的原因，当债务人在清偿债权人的申

请偿债的要求时，提出"资不抵债"或者"停止支付"，债权人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债务人破产，对此债务人可

以举出反证加以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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